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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年报问询函【2021】第 1 号 

 

 

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0 年度报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

事项： 

1、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你公司应收原股东张培峰资产转让

款 1.7 亿元，2020 年你公司对该项债权计提减值 1.46 亿元，累计计

提减值 1.7亿元，你公司年审会计师无法评估该项减值计提的合理性

和准确性。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应收张培峰款项的构成明细、形成原因、

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和比例、计提金额的合理性和准确性，并结合张

培峰的履约能力和相关履约保障措施，进一步说明就上述应收未收的

相关款项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。 

2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计入“其他权益工具投资”的对杭州全之

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全之脉）”投资账面原值为 2,800

万元，报告期内你公司拟计提 50%的减值准备。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因

全之脉 2020 年未能正常营业、未能获取全之脉财务报表等原因而无

法判断全之脉的经营现状和股权价值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判断全之脉

相关投资出现减值迹象及计提减值的具体依据，结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
的具体规定说明该项投资是否符合资产的确认条件，你公司是否已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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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计提相关减值准备。 

3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存在杭州荟铭贸易公司商业承兑汇票案、

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借款担保案、赵俊借款担保案等

三宗未决诉讼，以及 27 起其他诉讼案件。年审会计师未能取得充分、

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你公司是否对上述案件所涉诉讼事项的预计

负债作出合理的估计，请你公司自查后说明： 

（1）你公司诉讼事项披露是否完整，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

露的诉讼事项，请会计师说明针对对诉讼事项披露完整性所执行的审

计程序及结论； 

（2）上述诉讼对你公司业务和日常经营的影响，结合已决诉讼

情况、未决诉讼进展，说明已决诉讼、未决诉讼相关会计处理情况，

并详细说明你公司未计提预计负债是否合理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

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相关规定。 

4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的净利润为-2.02 亿元，报告期末归属于母

公司股东权益为-1.78 亿元。此外，报告期内你公司存在多个涉诉事

项、多项资产及银行账户被查封或冻结、无法支付到期债务等风险情

形，导致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请你公司说明： 

（1）结合公司经营环境、资产状况、现金流量状况、营业利润

的主要来源、各项业务的开展情况、目前在手订单金额等因素，进一

步分析上市公司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，并说明拟采取的改善经营业

绩的具体措施并评估其有效性； 

（2）逐项列示截至回函日你公司到期未清偿的债务、尚未到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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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长期和短期借款、民间借贷等负债情况，包括债权人、负债余额、

借款起始日、借款到期日、年化利率、融资用途、是否涉诉、目前进

展，并说明公司的偿债计划、资金来源及筹措安排； 

（3）逐项列示截至回函日你公司银行账户、子公司股权、厂房、

机器设备、土地使用权等重要资产被冻结或其他受限的情况，包括资

产名称、账面价值或账户余额、所涉事项及相关主体、所涉事项金额、

所涉事项目前进展等； 

（4）前述资产权利受限事项的具体影响，你公司及子公司的生

产经营活动是否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三个月以内不能恢复；除已经实

施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外，请你公司自查并详细说明是否出现我所
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3 条所规定的公司股票应实行其他风险警示

的情形； 

5、针对你公司 2020 年财务报告，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根据会计师

出具的专项说明，会计师认为保留意见事项虽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

影响重大，但不具有广泛性。请会计师说明如下事项： 

（1）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14 号—非标

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第六条的规定，进一步说明相关事

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金额；如确认金额不可行，应详细说明不可

行的原因，并说明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不具有广泛性影响的判断依

据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逐项说明针对上述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已采取的审计程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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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取的审计证据，未采取或无法采取其他替代程序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3）在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发表保留意见

的合理性，是否符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1 号——对财

务报表形成审计意见和出具审计报告》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《中国

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——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》

第九条、第十条的规定以及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 号——

持续经营》第六节的规定； 

（4）综合上述情况，说明是否存在以保留意见代替无法表示意

见或否定意见的情形。 

6、2019 年，山西龙智能源化工有限公司、宁波广世天商贸有限

公司向你公司捐赠山西龙智物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龙智物业），龙

智物业主要资产工业园区综合体前期未取得相关权属证书，临汾万鑫

达焦化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鑫达”）与你公司约定于 2020 年

12 月 31 日前办理工业园区综合体各项资质证明文件。根据年报，截

至目前相关权属证书仍未办理。请说明上述产权证书预计完成办理的

时间，并说明长期不能取得权属证书是否对龙智物业运营产生不利影

响，交易对方是否对产权证书办理作出承诺，捐赠资产入账评估时是

否充分考虑无法如期办理权属证书的风险，相关投资性房地产是否存

在减值风险。 

7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从关联方万鑫达处取得煤炭贸易净额收入

12,119,288.31 元、投资性房地产租赁收入 11,686,762.48 元，占你公

司全年营业收入的 89.79%。请你公司说明是否存在因过度依赖关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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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和关联交易导致影响公司独立性的情形，相关情形是否损害上市公

司利益，并说明解决措施。 

8、截至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对创越能源集团有限公司（第三方）、

新疆德棉矿业有限公司（原参股公司）、第五季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

司（原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）和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（公司

5%以上股东）存在 1.71 亿元的违规担保尚未解除，请说明： 

（1）上述违规担保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担保金额、日期、

担保期限、你公司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，因担保事项

发生诉讼的，请补充说明诉讼基本情况及信息披露情况； 

（2）你公司是否针对上述违规担保计提或有负债，相关会计处

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—或有事项》的规定，是否符合

谨慎性原则，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9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

金融资产金额为 7,003 万元，核算内容为“乾元一恒赢（法人版）按

日开放式净值型产品”。请说明你公司购买上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，

包括但不限于合同主要条款、信息披露情况等，并说明将上述资产分

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依据，相关

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 年 2 月 24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湖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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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21 年 2 月 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